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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公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对厦门唐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公司因无法偿付到期债务并而涉及多起诉讼及索赔，截止审计报告日大部分银行账

户、重要固定资产、对外投资股权等已被冻结，借款、供应商货款、国家税费均已逾

期未付。 

2、由于经营情况持续恶化，公司人员流失情况严重，造成公司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

制未能有效运行。 

3、公司未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以公司名义为实际控制人丁洹、陈绍凤对外提供融资

担保，并且多项担保已涉及诉讼。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发现的违规担保金

额合计人民币 220 万元。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公司就资产负债表日后 12 个月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定了相关措施，因未能取得与

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

制的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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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控制缺失无法有效降低财务报告错报的风险，无法实施全面的审计程序，以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作出调整

建议，更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对于违规担保事项，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确认公司对外担保的完整性，同时无

法判断公司对外担保的有效性和计提预计损失金额的合理性。因此无法确定违规担保

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

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

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

示意见。”的规定，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 

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无法判断其对贵公司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够确定

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依据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四、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说明： 

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无法判断其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

披露规范性规定。 

五、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

报告，充分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努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无法表示意见中涉

及的事项，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六、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与渠道，督促子公司优化内部管理，及

时反馈经营情况及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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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公司资金流短缺的情况，公司将积极开拓各项融资渠道，优化资产结构，尽快

解决公司流动性资金紧张的局面，提升资产运行质量，逐步改善公司各项经营能力；  

3、加强内部控制培训，组织公司及分子公司相关业务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切实提升公司规范运作的水平，促进

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月 30 日 

 


